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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通 告 第 2 6 / 2 0 0 0 號  
(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 2 6 / 2 0 0 0 號 )  
( 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署 行 政 通 告 第 2 6 / 2 0 0 0 號 )  

《 2 0 0 0 年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( 修 訂 ) 規 則 》 及  
《 2 0 0 0 年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( 修 訂 ) 規 則 》  

［ 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－－－ 

( a )  各 資 助 學 校 及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的 校 監 、 校 長  
及 教 師 －－ 備 辦 ；  

( b )  各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、 買 位 計 劃 下 的 私 立 獨 立  
學 校 的 校 監 及 校 長 ， 以 及 各 組 主 管 ／ 官 立  
學 校 校 長 －－ 備 考 。 ］  

 

目 的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通 知 各 學 校 ， 按 照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第 8 5 條 訂 立 的 《 補 助

學 校 公 積 金 規 則 》及《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規 則 》現 已 作 出 修 訂 。 新 訂 的 規 則 ，

容 許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在 轉 往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( 直 資 學 校 ) 任 教 後 ， 可 繼 續 向 該 兩

個 法 定 的 公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。 此 等 修 訂 條 文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五 月 十 九 日 刊 登 憲

報 後 ， 隨 即 生 效 。  

 

背 景  

2 . 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是 促 進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蓬 勃 發 展 ， 以 建 立 更 多 元 化 的

學 校 體 系 ， 讓 家 長 有 更 多 選 擇 。 為 配 合 當 局 促 進 直 資 學 校 發 展 的 整 體 策

略 ， 我 們 一 直 鼓 勵 資 助 學 校 參 加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( 直 資 計 劃 ) 。 我 們 曾 與 教 育

界 人 士 談 論 此 事 ， 得 悉 資 助 學 校 考 慮 是 否 參 加 直 資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的

考 慮 因 素 ， 就 是 學 校 在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， 教 師 可 否 保 留 原 有 的 公 積 金 福

利 。  

3 .  我 們 向 上 述 兩 個 公 積 金 的 管 理 委 員 會 建 議 ， 容 許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在

轉 往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時 ， 可 保 留 原 有 的 公 積 金 福 利 。 現 把 獲 上 述 兩 個 公 積 金

管 理 委 員 會 同 意 的 建 議 詳 列 如 下 —— 

 



( a )  補 助 學 校 教 師 的 安 排  

( i )  當 補 助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， 原 已 參 加 補

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可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該 計 劃

( 並 向 該 公 積 金 供 款 ) ， 或 參 加 學 校 所 提 供 的 其 他 公 積 金

計 劃 。  

( i i )  在 ( i )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下 ， 如 教 師 在 受 僱 的 補

助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

劃 ， 但 隨 後 又 決 定 轉 職 ， 加 入 另 一 所 直 資 學 校 ， 他 可 選

擇 繼 續 參 加 該 項 公 積 金 計 劃 ( 並 向 該 公 積 金 供 款 ) ， 或 參

加 其 新 僱 主 安 排 的 其 他 公 積 金 計 劃 。 但 若 他 隨 後 再 轉 往

另 一 所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， 則 必 須 退 出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

劃 。  

( i i i )  如 補 助 學 校 教 師 轉 往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， 他 們

可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( 並 向 該 公 積 金 供

款 ) ， 或 參 加 直 資 學 校 提 供 的 公 積 金 計 劃 。 但 若 他 隨 後 再

轉 往 另 一 所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， 則 必 須 退 出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

計 劃 。  

( i v )  就 上 文  ( i ) 、 ( i i )  及  ( i i i ) 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而

言 ， 如 教 師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， 教 師 的

僱 主 （ 即 直 資 學 校 ） 須 代 替 政 府 向 該 公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，

供 款 率 相 等 於 有 關 教 師 留 在 補 助 學 校 任 教 時 政 府 承 擔 的

供 款 率 。 教 師 和 學 校 須 承 擔 的 供 款 額 ， 會 按 教 師 與 直 資

學 校 所 訂 合 約 中 列 明 的 薪 酬 計 算 。  

( v )  就 上 文  ( i ) 、 ( i i )  及  ( i i i ) 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而

言 ， 如 教 師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， 該 名 教

師 受 僱 於 直 資 學 校 時 向 該 公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的 無 間 斷 服 務

期 ， 將 計 入 其 供 款 無 間 年 資 。  

( v i )  就 上 文  ( i ) 、 ( i i )  及  ( i i i ) 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而

言 ， 如 教 師 終 結 其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帳 目 ， 日 後 若 重

返 資 助 學 校 任 教 ， 並 在 兩 個 法 定 公 積 金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個

重 新 開 設 帳 目 ， 則 他 在 直 資 學 校 的 服 務 年 期 和 帳 目 終 結

前 的 供 款 無 間 年 資 ， 將 不 會 計 入 其 有 關 法 定 公 積 金 計 劃

下 重 開 帳 目 的 供 款 無 間 年 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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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津 貼 學 校 教 師 的 安 排  

( i )  當 津 貼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， 其 原 已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

金 計 劃 的 現 職 教 師 可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該 計 劃 （ 並 向 該 公 積

金 供 款 ） ， 或 參 加 學 校 所 提 供 的 其 他 公 積 金 計 劃 。 教 師

如 選 擇 前 者 ， 則 可 在 緊 接 學 校 在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至 多 五

年 的 一 段 期 間 內 ， 繼 續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。  

( i i )  如 教 師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， 教 師 的 僱 主

（ 即 直 資 學 校 ）須 代 替 政 府 向 該 公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， 供 款 率

相 等 於 有 關 教 師 留 在 津 貼 學 校 任 教 時 政 府 須 承 擔 的 供 款

率 。 教 師 和 學 校 須 承 擔 的 供 款 額 ， 會 按 教 師 與 直 資 學 校

所 訂 合 約 中 列 明 的 薪 酬 計 算 。  

( i i i )  如 教 師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， 該 名 教 師 受

僱 於 直 資 學 校 時 向 該 公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的 無 間 斷 服 務 期 ，

將 計 入 其 供 款 無 間 年 資 。  

( i v )  如 教 師 終 結 其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帳 目 ， 日 後 若 重 返 資

助 學 校 任 教 ， 並 在 兩 個 法 定 公 積 金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新

開 設 帳 目 ， 則 他 在 直 資 學 校 的 服 務 年 期 和 帳 目 終 結 前 的

供 款 無 間 年 資 ， 將 不 會 計 入 其 有 關 法 定 公 積 金 計 劃 下 重

開 帳 目 的 供 款 無 間 年 資 。  

 

4 .  總 括 而 言 ， 補 助 學 校 及 津 貼 學 校 教 師 的 安 排 有 兩 點 不 同 。 首 先 ， 補

助 學 校 教 師 在 任 教 的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， 可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

金 計 劃 ， 而 不 受 年 期 規 限 。 此 外 ， 若 日 後 轉 職 加 入 另 一 所 直 資 學 校 ， 則 仍

有 權 選 擇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（ 不 過 ， 如 他 再 轉 往 另 一 所 直 資 學

校 任 教 ， 便 不 能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。 ） 。 反 觀 ， 當 津 貼 學 校 教

師 所 任 教 的 學 校 在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 ， 他 們 雖 可 繼 續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

劃 ， 但 為 期 至 多 五 年 。 如 他 們 其 後 轉 職 ， 加 入 另 一 所 直 資 學 校 ， 便 不 能 繼

續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。 第 二 ， 補 助 學 校 教 師 在 首 次 自 動 轉 職 加 入 直

資 學 校 任 教 時 ， 可 繼 續 參 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﹔ 但 津 貼 學 校 教 師 如 自 動

轉 到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， 便 沒 有 類 似 的 選 擇 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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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的 規 則  

5 .  為 使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具 有 法 律 效 力 ， 當 局 制 定 了 兩 套 修 訂 規

則 ，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A 及 B 。 現 把 主 要 的 修 訂 內 容 載 述 如 下 —— 

 
( a )  《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（ 修 訂 ）規 則 》第 4 及 5 條 擴 大 補 助 學 校 公

積 金 計 劃 的 供 款 人 類 別 ， 容 許 下 列 類 別 的 教 師 繼 續 參 加 補 助

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—— 

( i )  其 任 教 學 校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的 補 助 學 校

教 師 ；  

( i i )  上 述 ( i ) 項 的 教 師 ， 其 後 離 開 該 直 資 學

校 ( 前 屬 補 助 學 校 ) 而 首 次 轉 往 其 他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；

及  

( i i i )  首 次 轉 往 直 資 學 校 任 教 的 補 助 學 校 教

師 。  

 
( b )  《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（ 修 訂 ）規 則 》第 5 及 6 條 擴 大 津 貼 學 校 公

積 金 計 劃 的 供 款 人 類 別 ， 容 許 其 任 教 學 校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的 前

津 貼 學 校 教 師 繼 續 參 加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計 劃 ， 為 期 至 多 五

年 。  
 
( c )  《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（ 修 訂 ）規 則 》第 8 條 及《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

（ 修 訂 ）規 則 》第 9 條 訂 明 ， 直 資 學 校 須 為 其 僱 用 的 教 師 向 該

兩 項 公 積 金 供 款（ 視 乎 其 教 師 參 加 哪 一 項 計 劃 而 定 ）， 供 款 率

相 等 於 有 關 教 師 留 在 資 助 學 校 任 教 時 政 府 須 承 擔 的 供 款 率 。  
 

 
行 政 事 宜  
 
6 .  資 助 學 校 如 正 考 慮 參 加 直 資 計 劃 ， 應 向 校 內 教 師 詳 細 解 釋 保 留 公 積

金 福 利 的 安 排 ， 並 注 意 學 校 須 遵 照 上 文 所 述 ， 履 行 僱 主 按 指 定 比 率 向 公 積

金 供 款 的 責 任 。  
 
7 .  直 資 學 校 如 有 意 聘 用 原 本 任 職 資 助 學 校 的 教 師 ， 必 須 留 意 作 為 僱 主

須 向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金 及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金 ( 視 乎 其 教 師 參 加 哪 一 項 計 劃 ) 供 款

對 學 校 的 影 響 。  
 
8 .  學 校 務 須 確 保 僱 主 和 教 師 均 須 在 指 定 的 期 限 內 向 教 師 的 帳 目 供 款 。

如 直 資 學 校 未 能 在 該 限 期 內 供 款 ， 則 會 被 徵 收 罰 款 。  
 



 

9 .  本 署 會 在 日 內 另 行 發 出 通 告 ， 通 知 學 校 詳 細 的 行 政 程 序 。  
 
1 0 .  如 對 本 通 告 的 一 般 內 容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向 所 屬 地 區 的 分 區 教 育 主 任

查 詢 。  

 

 

 

教 育 署 署 長  
李 慶 煇 代 行  

 

 

二 零 零 零 年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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